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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 明 材 料 清 单

一、附件材料目录。
二、学员的学历、学位、职称证书复印件；身份证及任职证明复印件。
三、学员外语证书复印件。
四、申请表中列举的代表性成果，包括著作、学术文章、项目、专利等知识产权、标准规范等封面及目录复印件。
五、获奖情况的证明复印件（可选）。

注：上述材料，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负责对原件进行核验，核验无误后在复印件上加盖印章并注明核验人及核验日期。





